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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5 年評字第 484 號】 

申  請  人 ○○○ 住○○○ 

   

相  對  人 ○○○ 設○○○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癌症放射線治療醫療保險金理賠爭議案件，經本中心第 2 屆

評議委員會 105 年 8 月 5 日第 37 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新臺幣貳仟元整及自民國 105 年 3月 9日起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申請人其餘請求，本中心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查申請人前經由本中心向相對人提出申訴，相對

人於民國（下同）105 年 4 月 8 日回覆處理結果，申請人不服，遂於

105 年 4 月 18 日向本中心提出評議申請，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之主張： 

(一)請求標的：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新臺幣（下同）112,000 元及自 105

年 3 月 9 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陳述： 

      1.之前○○○人壽（103 年 3 月 10 日更名為○○○人壽）均有理賠乳癌

病患泰莫西芬之化學治療。為何申請人買一樣之保險就遭拒賠。再者，

依保險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

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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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為原則。」。 

      2.因一次服用 2 粒泰莫西芬造成身體不適，腳抽筋，之後改成早晚服用

各一次，（醫師建議）看個人狀況建議服用 5 年。本次申請人攜回 28

日之藥物，早晚服用各一次，每次門診癌症保險金為 2,000 元，故相對

人應給付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共 112,000 元。（詳見評議申請書） 

三、相對人之主張： 

(一)請求事項：申請人之請求無理由。 

(二)陳述： 

    1.按○○○人壽癌症終身保險附約條文第 4條第 6項有關「放射線治療

保險金」之給付約定「已領取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之被保險人，在附

約有效期間內因癌症必須接受放射線或化學治療時，本公司按其實際

治療次數給付放射線治療保險金，每一投保單位每次給付新台幣二千

元正。」，依此，上開條款所約定給付放射線治療保險金僅限於「放

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二種治療方式。 

    2.依據中華民國癌症希望基金會所製作癌症手冊，以及各大醫院衛教手

冊及網站資訊可知，目前乳癌之治療方式大致可分為手術治療、放射

線治療、化學治療、標靶治療及荷爾蒙治療等數種方式。其中放射線

治療係應用游離輻射(X光、加馬射線、光子和電子射線)，來消滅或

阻止腫瘤細胞的生長；化學治療係應用化學藥物，經由注射或口服進

入血液循環進而可阻礙癌細胞分裂，達到終止癌標的生長或直接破壞

癌細胞；而荷爾蒙治療係降低體內合成雌激素的量或藉由阻斷雌激素

與乳癌細胞的結合；由此可知，三者治療原理並不相同，為不同之治

療方式。 

  3.綜上，依申請人於彰化基督教醫院之診斷書記載可知，申請人係接受

包含手術治療、放射治療、化學治療及荷爾蒙治療等四種不同治療方

式。惟本次申請人所申請之「泰莫西芬（Tamoxifen）」用藥為抗雌

激素藥物，主要阻斷雌激素對乳癌細胞促進生長的作用，其種類應屬

「荷爾蒙治療」之用藥，因本公司上開保單條款所約定之給付內容僅

包含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對於用藥中所屬「荷爾蒙治療」部分，

本公司並無給付之義務。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要保人○○○於 86 年 11 月 6 日以其配偶（即申請人）為被保險人投

保○○○人壽癌症終身保險附約（保單號碼：○○○072）。 

(二)104 年 12 月 28 日至 105 年 2 月 21 日申請人因「乳癌」至彰化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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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進行口服泰莫西芬藥物治療並由醫院開立藥物攜回服用。 

五、本件爭點： 

  「泰莫西芬」的作用為何？其性質為化學藥劑或荷爾蒙藥劑？ 

六、判斷理由 

(一) 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為保險法

第 54 條第 2 項所明定，惟依該條文之文義可知，有利解釋原則僅在

保險契約條文依其文義或其他法律解釋仍有疑義時，始有適用，非謂

所有之契約條文均一律以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次按「六、放

射線治療保險金：已領取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之被保險人，在附約有

效期間內因癌症必須接受放射線或化學治療時，本公司按其實際治療

次數給付放射線治療保險金，每一投保單位每次給付新台幣二千元

正。」為紐約人壽癌症終身保險附約第 4條第 6項所約定。準此可知，

所謂放射線治療保險金係以被保險人接受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為

給付要件，其契約條文文義已臻明確，並無疑義之處，故本案無保險

法第 54條第 2項適用之餘地，合先敘明。 

(二) 查本案申請人主張服用泰莫西芬為化學治療，過去○○○人壽均有進

行理賠，且因一次服用兩顆藥物造成不適，後改以 1日服用 2次，故

主張相對人應給付 28日（1日 2次）之放射線治療保險金共 112,000

元及延滯息。惟此遭相對人所否認，並表示申請人所服用之「泰莫西

芬（Tamoxifen）」用藥為抗雌激素藥物，主要阻斷雌激素對乳癌細

胞促進生長的作用，其種類應屬「荷爾蒙治療」之用藥，並非放射線

治療或化學治療，與保單條款不符，故無給付義務。足見「『泰莫西

芬』的作用為何？其性質為化學藥劑或荷爾蒙藥劑？」即為本案審查

之重點。 

(三) 本中心就相類似案件曾經諮詢本中心兩位專業顧問意見，其意見分別

略以： 

 1.原保險契約第 4 條第 6 項所約定的放射治療或化學治療是單指二者，

與標靶治療及荷爾蒙治療無關，但之後由於使用上更普及而被視同等

於化療。化學治療以骨髓抑制為主，標靶治療及荷爾蒙治療骨髓抑制

作用低。一般化學治療分療程，每周、2 周或 3 周算一療程，口服藥

物雖然每天給，但應視同注射藥物的療程來計算。以現有乳癌

Tamoxfen 為例，它每天 2粒要吃 5年，目前是每三個月看一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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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三個月慢性處方箋，每月領一次，每 3個月看門診一次，故可視為

每 3個月一次給付一次。 

       2.廣義而言，標靶治療與荷爾蒙治療均屬化學藥物治療之一種。化學治

療、標靶治療與荷爾蒙治療彼此間有補充性或替代性，可由其中一種

的使用而取代另一種使用。口服藥如需每日服用時，會定義為每三周

或四周為一療程，相當於一療程的注射化療。 

(四) 綜合上開兩位顧問意見可知，以口服藥物進行癌症治療者，至少需 3

到 4 周甚或是 3 個月視為一次療程，其效果方才相當一次化學療程。

又本中心檢視申請人所提出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於105年 2月 22日所開立之診斷書，其證明及醫囑載有：「……4.

依病歷紀錄，患者接受陳達人醫師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至 105 年

2 月 21 日之本院門診口服泰莫西芬（Tamoxifen）治療，一日兩顆、

一天一次，共計 56 日。」，由此可知本案系爭申請人之治療狀況係

以 2個月為一個治療週期，故本中心依兩位醫療顧問意見及綜合本案

現有卷證資料認為申請人自 104 年 12 月 28 日至 105 年 2 月 21 日服

用泰莫西芬口服藥治療，因其效果相當於一次化學治療，故相對人依

系爭保單條款第 4 條第 6 項約定自應給付一次癌症醫療保險金共

2,000 元。又本中心曾以金評議字第 10507022060 號函請相對人提出

理賠申請書，惟相對人迄今並未提出，亦未對申請人所主張之利息起

算日提出異議或爭執，故申請人主張應自 105 年 3月 9日起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十計算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癌症醫療保險金部分於 2,000 元之範

圍內及自105年3月9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則無理由。兩造其餘陳述、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

與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5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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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

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條第 2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

商品、服務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

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

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

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